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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此前开发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操作，有购房者对此次新规能否得到贯
彻执行存在疑虑。

但业内人士表示，几年前出台的规定，对于未领证就收钱的行为，只是说了“不能
做”，但没有说“做了会怎么样”，而此次新规则明确规定，“会暂缓受理楼盘预售许可申
请”“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领不到预售证就卖不了房，这对于当前普遍奉行高周转模式、希望尽快卖房回笼资
金的开发商来说，还是有一定威慑力的。

另外，此次新规明确，预订款额度不得超过房源商业按揭首付款；同时规定，在购房
意向人数与预售房源套数比达到或超过2:1时，如公开摇号，应聘请公证机构全程监
督，就摇号过程和结果出具公证书并公示。

该人士认为，此举可以刹一刹开发商在房子不愁卖的情况下动
辄把验资、冻资的金额提到“吓人”程度的这股风气，像前不
久东部新城一楼盘开盘，要求冻资额高达170万元。

上文中提到的位于下应、前天开始认筹的那
个楼盘，此前发给购房者的通知中说，开盘未
选房成功的客户，认筹金将在售楼处办理
退筹手续后20个工作日原卡退还。新
规出台后，开发商营销相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我们会严格按照住建局
的要求更改。”

记者 钟婷婷

存抵金、意向金、认筹金、预订款……

为了买到房，有多少钱不得不交？
市住建局前天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销售

行为有关事项的通知》，瞬间刷爆了朋友圈。地产人
在转发，正在或准备买房的市民也在转发。只是，关
注点各异。

开发商、房产销售机构等多少有些忧心，此前通
过收钱来圈定购房客户、营造“抢购”氛围的一些“玩
法”，今后怕是不能再干了。购房者则多少还有些疑
虑：规定虽好，能否得到贯彻执行？能否真正成为可
用以维护自己购房权益的有力武器？

那么，宁波楼市上收取此类资金的名目有多少？
引发了什么样的纠纷？此次新规出台，能否彻底解决
这个楼市“痼疾”？

上个月，市民付女士看中了镇海区某楼盘一套90多平
方米的期房。楼盘销售人员给了一张购房意向表，除了要
填写个人信息、意向房源外，还要勾选是一次性付款还是按
揭贷款以及贷款的方式等，同时告知付女士要准备50万元
认筹金，才有资格参加开盘摇号。

一时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付女士回家后就想办法向
亲戚朋友借，最后凑齐了50万元，于6月25日到售楼处交
钱。

“当时用POS机刷卡支付的。我还问了，如果没摇到
号，什么时候可以退钱？销售人员说很快的，但没说具体几
天内可以退。”付女士说。

3天后，楼盘开盘，有500多套房源，但现场有1000多
组客户。付女士被摇中的时间比较晚，只剩一些大面积的
套型可供选择，只好作罢。

摇号结束后，付女士去办理退筹手续。办手续时，付女
士才知道要7月15日才能拿到退款。

“也就是说，中间相隔近20天。50万元不是一笔小数
目，我还是借来的，要还给别人。以前我也参加过这种开盘
摇号，摇号结束后会有银行工作人员在现场集中办理退筹
手续，基本上过两天就能到账了。就算有客户当场没办理，
也可以自己去银行网点办理，很方便就退回来了。但这次
一定要开发商帮我们办理，我们没有主动权。”付女士说，

“我估算了下，就算现场有500人没买到，那就涉及2.5亿元
资金了，这么大一笔钱，为什么要押这么久？而且这钱去了
哪里？当时有很多人质疑，但开发商没给我们一个合理的
解释。”

无奈之下，付女士向相关部门反映，经过多次投诉，开
发商终于在7月10日将这笔钱返还给了客户。

有多少名目的钱要交？
如果你买过期房或者留意过各种楼盘销售广告，那你肯定听说过“存×万抵×万”

的“存抵金”、电商费、可以按日享受开盘时房款优惠的“日进斗金金”，还可能向中介交
过“保证可以买到房”的“付给开发商内部人士的‘茶水费’”，至于认筹金、意向金、定金、
预付款那就常见了。

楼盘开盘前，购房者要交多少种名目的费用？一位在房产行业从事了9年的案场
负责人向记者坦言：“我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种。”

就在市住建局下发通知的当天，市民姜先生收到了下应一楼盘的通知，大意是：楼
盘从7月17日17:30正式启动认筹活动，本次认筹活动只针对验资客户，认筹金额10
万元。这里面，验资、认筹便是两笔钱。

昨日，记者在该售楼处门口随机采访了几位购房者。一位刚办理完认筹手续的王
女士表示，这是她第二次交钱，上一次也交了10万元，但不清楚交的是什么钱，也不知
道钱的去向，不知道该项目是否有领取预售许可证。“开发商让我交，我就交了。”

“大概一周前交过一笔10万元的意向金，没有打给第三方，就是冻结了，开发商说
要等开盘以后才解冻。”另一位购房者陈小姐如是说。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该楼盘开发商营销方面的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解释：“客
户交的第一笔10万元资金是冻结在客户账上，是验资的一种操作。这次（第二次交的）
是认筹金。”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些名目的钱，有的是开发商收的，有的是开发商委托第三方
机构收的；有的没买到房可以退，有的则不能退；有的用来证明购房者的诚意，有的则是
为了证明购房者的资金实力……而在楼市火爆、一房难求的时候，购房者面对各种名目
的费用，只能“逆来顺受”。

但不管怎样变化，其实有一点早在5年前的政策中就已明确——在楼盘未领取预
售许可证前，不管什么费用，开发商或第三方机构都是不能收的。

市住建局在2014年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预售行为的通知》，第七条明确：
未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经纪（销售代理）机构不得
进行预售及预售内容广告宣传，不得在项目售楼处（销售现场）以认购、预订、排号、发放
VIP卡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预订款、认筹金、诚意金、存抵活动等名目
的资金。

新规能否根治楼市“痼疾”？

相比之下，市民刘女士没那么幸运。
去年4月，刘女士在慈溪一个名为月桂府的楼盘买了

一套房子，面积124平方米，总价110万元，首付44万元，
按揭贷款66万元。而刘女士在购房时交的15万元定金并
没有包含在房款里，时隔一年，开发商也没有退还给她。

“我第一次去售楼处时，销售人员说看中要买的话要先
交15万元定金。我觉得这也合理，就交了。”刘女士说，去
年5月，她到售楼处签购房合同、付首付款、办按揭，这时才
发现此前交的15万元定金并没有包含在房子总价内。

“开发商说购房后会退还定金，但销售人员给我正式购
房发票时，把那15万元定金的收据收回去了，当时我还没
意识到，觉得反正以后还有各种钱要交的，到时直接抵扣就
可以了，不过我拍照留底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被‘套
路’了。”刘女士向记者展示了这张收据，收据上的印章并不
是这家开发商，而是上海恒屋置业顾问有限公司。刘女士
也是很久后才发现，这是一家第三方销售公司。

今年7月13日，刘女士再次前往售楼处，要求开发商
退还15万元定金。工作人员给刘女士做了一个登记的流
程，但没有提及何时退钱。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关于这笔15万元的定金，还有其
他的说法。比如，刘女士在买房时，销售人员说这个钱是要
用来绑定车位的，收据上交款项目写的是房屋内购金。成
立了业主群后，业主们熟络了起来，群里讨论定金去向的人
越来越多。

随着时间的流逝，售楼处的销售人员换了一拨又一拨，
刘女士已经找不到当初接待自己的销售人员。“开发商自己
也说不清楚，互相推卸责任，还说他们正在跟这家第三方公
司打官司。”

目前，刘女士等人依然没有收到开发商的退款。

15万元定金去向成谜

50万元认筹金莫名被“押”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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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海瑞达思RDAS数据有限公司提供
的数据显示，上周（7月8日-14日）宁波市六区共
成交新建商品住宅932套，环比下降34%，成交
总 面 积 106534.45 平 方 米 ，成 交 总 金 额
205618.88万元，成交均价21038.36元/平方米。

从成交区域看，奉化区共成交298套，排名
第一，成交均价10531元/平方米；北仑区成交
216套，排名第二，成交均价17031元/平方米；
排名第三的是海曙区，成交165套，成交均价
29759元/平方米。

从具体项目看，位于奉化区的恒大御海天
下项目成交202套，排名第一，成交均价8988
元/平方米；位于北仑区的美的蝴蝶海项目成交
76套，排名第二，成交均价12675元/平方米；
排名第三的是位于鄞州东吴的富豪天然居项
目，成交64套，成交均价9357元/平方米。

另据南天房产数据平台显示，上周市中心
城区二手房呈量升价稳的态势，成交量环比上
升5%，成交总面积环比上升13%，成交总金额
环比上升14%。

上周，市中心城区二手房成交均价22668
元/平方米，环比上升2%。其中，海曙区成交
均价20804元/平方米，环比上升3.4%；江北区
成交均价20709元/平方米，环比持平；鄞州区
成交均价23929元/平方米，环比下降2.4%。

马婉舒 庄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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